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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事故登记及调查认定表
编号：(共6位，规则是前4位为年份，后2位为当年序号）
	事故责任人
	
	事故发生部门
	

	事故发生
	时  间
	（教学时间应具体到节）

	
	地  点
	

	事故发现经过描述：（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填写）


	事故发生部门调查、初步认定意见：（可另附页）



                   部门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事故认定及处理意见
	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意见：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意见： 



委员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核定事故等级
	根据《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办法》中相关规定，认定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教学事故。
	处理结果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填写）

	主送
	

	抄送
	

	注：1. 四级、三级教学事故，由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代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签署认定意见。二级和一级教学事故，由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初步核定后提交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认定；认定为一级教学事故的需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定。2.事故责任人认为事故认定与事实不符或处理不当，可在3个工作日内向教务部（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申诉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处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诉。


本表一式四份，原件存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复印件发事故责任人、人力资源部（存入个人档案）和
事故发生部门各一份存档。
